金湖县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
的起草说明

根据工作安排，金湖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起草了《金湖县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办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为规范县域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秩序，保障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筹措与高效使用，依据《江苏省非税收入管理条例》《政府性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及淮安市相关政策要求，结合金湖县城市发展实际与县域建设管理特点，我县亟需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对金湖县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进行明确规范。
[bookmark: _GoBack]县住建局、财政局、数据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部门将形成常态化协作机制，具备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竣工备案等信息共享能力，可有效支撑征收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办法落地见效。
2、 《办法》的制定依据
《江苏省非税收入管理条例》、财政部《政府性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淮安市《市政府关于印发淮安市本级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
三、《办法》的主要内容
主要条款依据法规规章以及省市规范性文件等相关条款制定，经反复修改完善，共十五条及一份附件，核心内容包括界定征收范围、征收时间、征收标准、免征情形、征收程序、施行日期及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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